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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变革与经济复苏下的全球税收政策

导向 

 
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在不断推动全球税收政策的变革，而今年的新冠疫情给各国

带来的财政、经济和政治压力又对全球税收政策制定导向和跨地域税收合作水平

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变革的大环境下，全球税制在经历了 2013 年至 2015 年间的重塑 1.0 时代后，

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大改革，正在经历税制重塑 2.0 时代。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正在研究和倡导的新国际税收框架下的两大支柱

（即支柱一和支柱二）、美国总统选举后的税收政策走向、各国的单边税收政

策、欧盟税务管理合作指引（DAC6）等等都将成为全球税制重塑 2.0 之下的重要

组成部分。 

 

另外，随着新冠疫情引起的危机逐渐好转，各国政府也将需要为企业的迅速复苏

提供有利条件。在中短期内，向特定产业提供税收激励政策可有效鼓励投资和消

费以及创造就业机会；就中长期而言，审慎研究和制定税收政策仍将是各国政府

用于创造收入以及管控国家债务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 

 

德勤税务评论将通过【全球税制重塑 2.0 系列】文章，与您分享并探讨近期世界

范围内税收制度的重大变革，及其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变革与复苏——税收政策作用几何？ 

 

我们下面讨论的五大问题都不是新的问题，但在当前背景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也

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特别是税收政策在经济变革与复苏中所能发挥的作

用。 

 

1. 民族主义 vs. 全球化 

 

全球化增加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同时还提高了效率、生产力和创新程度，

提升了生活水平并降低了消费品价格。供应链的全球化已经成为诸多跨国企业的

常态，税收政策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税收协定通过消除双重征税促进了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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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经济活动；而贸易协定通过减少关税壁垒促进跨境贸易。 

 

然而，在供应链全球化的背景下，任意一个关键的供应链节点的中断，都有可能

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直接影响。一些国家为应对本次新冠疫情而采取的地理封锁而

导致供应链断裂，这进一步印证了全球供应链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

系，也增加一些国家对于过度依赖进口商品的顾虑。 

 

为了避免下一次类似的“黑天鹅”事件，各国政府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是这

些措施应当是平衡的，以避免对世界经济的扰乱。新冠疫情可能会促进对于本地

采购的重视程度，但全球化的优势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各国在采用民族主义做法

的同时还应权衡其对于跨境贸易、全球经济以及投资、创新和增长的影响。 

 

2. “大政府”vs.“小政府” 

 

对于政府在规范个人和企业事务方面应发挥多大范围或多大程度的作用，存在许

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不同的国家有其各自的选择。新冠疫情使得世界

上许多国家开始接受“大政府”的概念——不论其曾经具有何种意识形态。随着

各国及其经济发展从最初的应对疫情阶段进入复苏阶段，决策者将面临解决诸多

关键问题的重大抉择，例如： 

 

 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足够？有专家提出建立一个给社会每个人一份

保障性收入的制度，但此类措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从而将会增加现

有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因此决策者需进行利益权衡和优先排序。 

 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大政府”体制要求增加税收收入，还可能导

致激励机制的改变。 

 如果以增加税收收入为目标，新措施应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引入？这个

问题可能没有唯一的答案。可考虑采用有计划的税收激励措施，因为商

业活动、利润和就业的增长才是经济复苏期间增加税收收入最可持续的

动力和来源。 

 如果目标是在长期内增加税收收入，有哪些潜在来源？例如：针对特定

个人和大型企业群体提高所得税率和/或扩大税基以增加税收收入来源

—新的最低税、财产税、遗产税、资本税、节能减碳税、超级利润税、

销售税、增值税和其他间接税（如数字服务税）。 

 

3. 单边行动 vs. 协调响应 

 

支柱一和支柱二在新冠疫情期间仍位列 G20 的优先事项清单中，且经合组织秘

书处及其他部门在此期间仍持续推进该项目的研究，这些都体现了 G20 希望采

取一致性举措的决心，并朝着在明年年中达成全球性共识的目标努力。经合组织

认为，需要采取一致性多边解决方案，以限制各国单边出台的数字服务税，因为

单边行动有可能增加相关事项的复杂性、导致双重征税、以及对跨境贸易造成障

碍。该解决方案同时对争议解决机制进行研究。中国目前也在持续关注支柱一和

支柱二的发展，并将适时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举措。 

 

4. 数字化趋势 

 

数字化趋势可能在后疫情时代加速催生永久性的变化。能够以数字方式运营的政

府和政府机构（包括税务机关）、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家庭明显可以更好地应对

疫情和危机。 

 

税收政策在数字化趋势中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针对数字基础设施和运营活动的

激励性政策可以鼓励增加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趋势将会使个

人、企业、和政府更具灵活性。对于数字经济相关税收政策的研究和征税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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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关注也已在 BEPS 第一项行动计划、支柱一和支柱二中有集中体现，随着数字化趋势的不断深化，这种关注也会日益

增强。 

 

5. 税务争议与管理 

 

目前，全球内的税务争议已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转让定价领域。新冠疫情使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增加，政府

为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税务机关之间争议的加剧。这就需要强有力的争议解决机制，例如探索类似于国际遵从保障计

划（ICAP, International Compliance Assurance Programme）等争议防范机制。支柱一和支柱二亦包括建立有效的、具有约束

力的争议预防及解决机制。税务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在后疫情时代越发具有紧迫性。随着数字化趋势的发展，争议解决流

程亦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管理，而不是完全依赖面对面的会议。 

 

总结 

 

尽管制定和调整税收政策不是各国政府应对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唯一途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手段。在当前疫情发展

影响下，决策者可能会重新评估以上所描述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决定其各自采取何种税收政策，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如何与

其他税收管辖地进行税收合作。企业应关注这些国际税收政策的发展，分析这些发展对于自身的影响。 

 

德勤将通过【全球税制重塑 2.0 系列】文章，协助您随时关注近期全球税制重大变革，并与您探讨对跨国企业可能带来的

深远影响。以下为本系列下已经发布的文章链接，我们将在近期对 OECD 发布的支柱一和支柱二的蓝图报告进行详细解

读。如需了解更多详细内容，请与我们的专业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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